
附件
中山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标准
	大类
	小类
	单位
	小汽车
	摩托车
	非机动车
	备注

	
	
	
	一类分区定值
	二类分区

下限
	三类分区下限
	
	
	

	住宅
	保障性住房
	车位/户
	0.1
	0.1
	0.1
	0.5
	1.5
	

	
	每户建筑面积＜60m2 
	车位/户
	0.3
	0.3
	0.3
	0.3
	0.4
	

	
	60m2≤每户建筑面积＜90m2
	车位/户
	0.7
	0.7
	0.7
	0.2
	0.3
	

	
	90m2≤每户建筑面积＜120m2
	车位/户
	1.0
	1.0
	1.0
	0.15
	0.25
	

	
	120m2≤每户建筑面积＜140m2
	车位/户
	1.3
	1.3
	1.3
	0.1
	0.2
	

	
	140m2≤每户建筑面积＜200m2
	车位/户
	1.6
	1.6
	1.6
	0.05
	0.1
	

	
	每户建筑面积≥200m2
	车位/户
	2.0
	2.0
	2.0
	0.05
	0.1
	建筑面积200m2以上的户型可配置不超过20%的子母车位。

	商业
	星级宾馆
	车位/客房
	0.4 
	0.6 
	0.6 
	0.15 
	0.2
	至少设置1装卸货泊位，1个旅游大巴泊位，3个出租车泊位。

	
	普通旅馆(招待所)
	车位/客房
	0.3
	0.4 
	0.4 
	0.15 
	0.2
	至少设置1个出租车泊位。

	
	餐饮娱乐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4
	2.0
	1.5
	0.25
	0.5
	至少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娱乐免设），2个出租车泊位。

	
	肉菜市场、农贸市场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0
	1.5
	1.5
	0.4
	3.0
	至少设置2个装卸货泊位，3个出租车泊位。

	
	影剧院
	车位/100座位
	4.0
	4.5
	4.5
	3.5
	3.5
	至少设置2个出租车泊位。

	
	综合商业（购物中心、商铺、商场、超市等）
	首2000m2建筑面积的部分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5
	2.0
	2.0
	0.5
	1
	至少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 2个出租车泊位。建筑面积超过1万m2时，每增加2万m2建筑面积，增设1个出租车泊位。

	
	
	超过2000m2建筑面积的部分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5
	0.7
	0.7
	
	
	

	
	
	
	
	
	石岐（除一类分区）、东区、西区、南区、火炬开发区按1.0
	
	
	
	

	
	专业市场、批发市场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8
	1.0
	0.8
	0.2
	0.3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8
	1.2
	1.0
	0.4
	0.5
	至少设置2个出租车泊位，建筑面积超过1万m2时，每增加2万m2建筑面积增设1个出租车泊位。

	
	商务及其它办公（写字楼）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8
	1.0
	1.0
	0.4
	0.6
	

	
	
	
	
	石岐（除一类分区）、东区、西区、南区、火炬开发区按1.5
	
	
	
	

	文体设施
	体育场馆
	≥400座体育馆或≥15000座体育场
	车位/100座位
	3.0
	3.0
	3.0
	1.5
	3.0
	大型综合体育场馆至少设置10个出租车泊位，5个旅游大巴泊位。

	
	
	＜400座体育馆或＜15000座体育场
	车位/100座位
	4.0
	4.0
	4.0
	2.0
	4.0
	

	
	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宫等文化设施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8
	1.0
	1.0
	0.4
	2.0
	至少设置3个出租车泊位，2个旅游大巴泊位。

	
	展览馆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0
	1.5
	1.0
	0.4
	2.0
	

	医疗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5
	2.5
	1.5
	1.0
	2.0
	综合医院至少设置5个出租车泊位，专科医院至少设置2个出租车泊位。

	
	社区医院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0
	1.0
	1.0
	0.8
	3.0
	

	
	疗养院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6
	0.6
	0.6
	0.8
	1.5
	至少设置1个出租车泊位。

	公园
	综合公园、旅游景点
	车位/公顷
	5.0
	8.0
	7.0
	9
	12
	至少设置2个出租车泊位，2个旅游大巴泊位。

	
	专类公园
	车位/公顷
	3.0
	5.0
	4.0
	8
	10
	至少设置2个出租车泊位，1个旅游大巴泊位。

	
	社区公园、街头绿地
	车位/公顷
	—
	—
	—
	8
	10
	

	教育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教工
	35
	5 
	见备注
	非机动车泊位按每100名师生计算，大中专院校40/中学30/小学15/幼儿园5。校址范围内至少设置2个校车泊位。

	
	中学
	
	30 
	10 
	
	

	
	小学
	
	25 
	15 
	
	

	
	幼儿园
	
	25 
	15 
	
	

	交通
	火车站
	车位/高峰日千旅客
	30
	2.0
	4.0
	配建指标为参考值，具体设计时停车配建规模及其它接驳设施应按专项规划或专题研究而定。

	
	汽车客运站
	车位/高峰日千旅客
	15
	2.0
	4.0
	

	
	客运码头
	车位/高峰日千旅客
	15
	2.0
	4.0
	

	工业与仓储
	厂房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1
	0.1
	0.05
	至少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

	
	研发类工业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6
	0.2
	0.2
	

	
	仓储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3
	0.1
	0.05
	至少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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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中山市停分区图

注释：

1、考虑路网容量和公交可达性等差异，以主要道路和行政区域为界线，将全市范围划分为三类停车分区。一类分区为核心区，范围包括中山二路、华柏路、孙文东路、莲塘路、莲员路、石岐河围合区域；二类分区为石岐区（除核心区的其他区域）、东区、西区、南区、火炬开发区、翠亨新区、南朗镇、沙溪镇、港口镇、小榄镇、古镇镇、东升镇、东凤镇、南头镇、三乡镇、坦洲镇；三类分区为五桂山、大涌镇、横栏镇、黄圃镇、阜沙镇、三角镇、民众镇、板芙镇、神湾镇。
2、一类分区定值指一类分区的小汽车停车配建指标为固定值，配建小汽车泊位原则上不得大于或小于配建标准值；二类分区下限和三类分区下限指二类分区和三类分区配建小汽车泊位原则上须大于或等于配建标准值。

3、星级宾馆指提供住宿和会议、娱乐、餐饮等服务的综合型酒店；普通旅馆指以提供住宿为主的招待场所。社区公园、街头绿地指为一定居住用地范围内的居民服务，具有一定的活动内容和设施，面积小于5公顷的集中绿地。

4、项目用地范围内配套的商场、餐饮、娱乐等设施按相应建筑物类型计算配套停车位的数量。

5、计算各类停车位不足1个时按1个计算。

6、无障碍机动车泊位应占配建机动车总泊位的1%。

7、地面小汽车泊位不宜超过配建小汽车总泊位的10%。

8、非机动车泊位宜设于地面，不得设于地上2层及以上或地下2层及以下位置。

9、根据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停车实际需求，镇区配建的摩托车泊位和小汽车泊位可相互折算，1个小汽车泊位可折算6个摩托车泊位，被折算的车辆泊位数不得超过其应配泊位总数的10%。

10、配置各种车辆类型停车位的尺寸参照国家规范执行，垂直通道式停车每个小汽车停车位最小尺寸为5.3米×2.4米，平行通道式停车每个小汽车停车位最小尺寸为6.0米×2.4米，包括通道在内每个小汽车停车面积约30～40m2（地下停车库或地上停车楼）或25～30m2（地面停车场）；每个摩托车停车位最小尺寸为2.0米×0.9米，包括通道在内每个摩托车停车面积约2.5m2；每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最小尺寸为2.0米×0.6米，包括通道在内每个非机动车停车位面积约1.5m2。

11、出租车泊位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须设置在建设项目的用地红线范围内；其它各类停车泊位均应设置在建设项目的建筑红线范围内，建筑红线以外的停车泊位不计入配建泊位总数。

12、大型居住小区、商业办公区或其它重要客流集散地，应根据规划建设配套公交场站设施，并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配套公交场站规模应符合附表1规定。公交场站布局和功能定位应符合上位规划或通过专题研究确定。配套公交场站应设置在地面或首层，不得设置于地下或楼上。公交场站规模除达到面积要求外，还应达到标准公交车辆停靠泊位数量的要求。当场站因形状不规整或受柱网的影响，公交场站不能满足停靠泊位规模的要求，须增加相应规模的公交停车场面积。

附表1 建设项目公交场站配套标准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启动阈值（万m2）
	公交场站配套
面积（m2）及泊位要求（个）
	每增加1万m2建筑面积所需增加公交场站的面积（m2）及泊位要求（个）

	住宅
	15
	1000 m2（10个）
	60 m2（0.6个）

	商业
	10
	1000 m2（10个）
	100 m2（1个）

	办公
	8
	1000 m2（10个）
	120 m2（1.2个）

	或总建筑面积
	20
	1000 m2（10个）
	50 m2（0.5个）


注：①括号内为标准公交车辆停靠泊位，其泊位尺寸为：垂直式停车3.5米×12.4米、平行式停车3.5米×14.4米。②住宅、商业、办公建筑面积未到达启动阈值时，按总建筑面积对应的参数计算公交场站配套规模。
13、建筑面积达到下表启动阈值及以上的建设项目须配套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设施，并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配套公共自行车桩位数量须符合附表2规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应根据建设项目人行出入口布局合理布置，并设置在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每个租赁点至少20个桩位，当自行车桩位超过40个时,宜分散布局。

附表2 建设项目公共自行车租赁桩位配套标准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启动阈值（万m2）
	公共自行车租赁桩位（个）
	每增加1万m2建筑面积所需增加公共自行车租赁桩位（个）

	住宅
	5
	20
	2

	商业
	3
	20
	3

	办公
	2
	20
	5

	或总建筑面积
	8
	20
	1


注：①住宅、商业、办公建筑面积未到达启动阈值时，按总建筑面积对应的参数计公共自行车租赁桩位规模。
14、配套公交场站可以少配小汽车泊位，配套公共自行车桩位可以少配非机动车泊位，具体折减优惠如附表3所示。公交场站配套折减小汽车泊位数不得超过应配小汽车泊位总数的20%，公共自行车折减非机动车泊位数不得超过应配非机动车泊位总数的50%。公交场站配套及小汽车泊位折减方案须通过专题研究来论证（如交通影响评价），并经过专家论证可行，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实施。

附表3 配套公交场站、公共自行车折减停车位标准

	折减类型
	折减优惠
	最小规模

	公交场站折减小汽车泊位
	每100平方米的公交场站减少12个小汽车泊位
	单条公交线路首末站最小规模1000平方米

	公共自行车桩位折减非机动车泊位
	1个公共自行车桩位折减3个非机动车泊位
	一个租赁点至少20个公共自行车桩位


15、商业和办公混合的建筑物停车泊位（包括小汽车、摩托车、非机动车泊位）可共享折减，折减条件：①商业和办公的总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3万平方米；②任一种功能建筑面积占比不小于30%；③商业和办公的停车场可互连互通。满足条件时，可减少的泊位数不超过次功能建筑（指建筑面积较小的业态）应配停车泊位的10%。

16、建设项目确因地理、建设条件因素制约，在采取技术措施后仍不符合配建标准的，政府鼓励建设机械式停车场，但须满足层高等相关技术规范，在规划验收时，机械式停车泊位须同步建设完成，对没有完成的不得办理规划验收。当配建停车位为地上立体停车楼时，地上停车楼建筑面积须计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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